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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月29日上午,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分组审

议《省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关于2016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

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和审议意见研究处理结果的报

告》。第三组由田平莲委员召集,肖红林、王刚、李小平、王善平委

员先后发言。

肖红林委员说,建议:对审计出来的合理不合规的问题,审计

和财政部门应该帮助相关单位找到有效的解决途径。比如怎么解

决好资金时效和绩效的矛盾。

王刚委员说,建议:1、审计工作量很大,审计工作权威不够,要

从顶层设计方面加大审计权威性。财经委指出的三个“有的”问

题,很全面、很深刻。现在监察体制改革在全面试点,审计体制改

革今后也需要进入顶层设计,以增加权威性。人大正在实施对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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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预算的联网监督,审计能不能也借鉴人大做法,搞联网监督,使

有些问题能够早发现、早预防、早采取措施。2、关于部分专项资金

整合不够到位的问题。宣传部掌握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,还处

在怎样完善资金管理办法、理清支持边界、避免与其他的文化专项

资金支持范围交叉重复的阶段,今后要考虑对这项资金进行专项

审计。类似四大家的办公厅、党委的部门,可以考虑列入计划逐步

进行审计。由此以上率下、抓住关键少数。3、监督监管部门要率

先垂范,带头执法。一是支出预算不恰当的8个部门中,省纪委、省

监察厅从今年起才全员参与预算编制、据实编制,撤销了原“电化

教育中心银行帐户”。为什么才“全员”、“据实”、“撤销”? 二是多

列本年决算支出、个别支出科目不恰当。财政厅已将支出科目不

当的3727万从华菱收回。作为预算编制的综合部门,也负有对支

出监管的职责,这样的情况不应该出现。三是违规列支和转嫁费

用。新闻出版局作为新闻出版行业监管部门,由省电视台承担它

的部分日常支出费用。监管与被监管关系不清。4、报告最后有些

表述不清晰,有些关系没有说清。一是“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

下”,代表政府作报告,自己说自己高度重视,不清晰。二是“在省

人大财经委、常委会预工委大力指导下”,为什么没有“在人大常委

会监督下”? 报告开始是受政府委托作报告,最后落脚变成了审计

厅的报告。

李小平委员说,从整改情况看,绝大部分问题得到整改,但仍

存在认识不足、主动性不够、有的部门屡审屡犯的问题。建议:1、
2



财经委、预工委可以提前介入,通过采取联网的办法,掌握情况、提

出问题、防止问题笼堆。2、要更加突出对重要事项、重要问题、重要

单位的监督。一般预算编制不规范问题、没有细化问题、工作程序

上问题,可以在财政、审计等部门层面解决。人大常委会对审计监

督,主要是对重要事项、主要问题和主要单位进行监督。3、财政、

审计部门要加强培训。如何规范部门预算,财政、审计部门要对部

门专业人员进行培训,提高业务素质,提高部门预算编制水平。4、

人大要加大监督力度。现在主要是听取专项工作报告。对问题突

出、屡审屡犯的,可以提出质询甚至采取其他监督方式。

王善平委员说,建议:1、屡查屡犯问题比较复杂,有多种形式。

一个原因可能是制度设计不甚科学,如政府采购,本来是好制度,

结果在实际操作中效果有的好、有的并不好。不少单位采购东西

质量不好、价格高、周期长、服务不到位。专项资金问题,现在一些

职能部门喜欢设专项,必然会存在专款专用,限制了资金综合使用

效益。要尽量少设专项。2、提高财政资金的管理水平。这既涉及

到财政部门又涉及资金使用部门。3、审计部门作为综合性很强、

越来越有权威的部门,工作上要转型升级。现在审计工作的重点

还是放在符不符合规定层面,在专业领域叫财经法纪审计,这是不

够的。审计应该从财经法纪审计提升到管理审计上来,对预算编

制的科学性、合理性进行判断、评价,对相关管理制度和事项安排

的科学性、合理性等,提出前瞻性的改善、甚至改革方面的专业建

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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